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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无锡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无锡市农业装备技术推广中心、无锡市委网信办、建信金融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江苏立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南大学物联网工程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建国、袁静怡、雍成刚、范军、于静波、朱谈立、蒋林、姜海、孙晔、浦佳

妮、朱祺杰、李恺、谷丰、过奕、孙超斌、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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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锡市数字乡村的建设评估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984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办法 

GB/T 35873-2018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质量控制规范 

GB/T 39477 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DB32/T 2290 江苏省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数字乡村 

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

能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

内容。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农村综合服务平台为区县、镇（街道）和村建设的为广大农村居民和社会治理提供服务的平台。 

4 建设内容与要求 

基础设施 

4.1.1 移动网络基础 

实现农村村域5G网络全面覆盖。 

4.1.2 宽带网络基础 

实现农村村域光纤到户接入能力达到1000M。 

4.1.3 广电网络基础 

建设新一代广播电视网络，实现广播电视村域全覆盖。 

4.1.4 评价指标体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5%8F%91%E5%B1%95/285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E5%86%9C%E6%9D%91%E7%8E%B0%E4%BB%A3%E5%8C%96/561007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A1%E6%9D%91%E6%8C%AF%E5%85%B4/5610064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6%96%B9%E5%90%91/999391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97%E4%B8%AD%E5%9B%BD/5730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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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指标说明 

1 

基础设施 

移动网络基础 评分项 5G 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 

2 宽带网络基础 评分项 农村村域光纤到户接入能力达到 1000M。 

3 广电网络基础 评分项 广播电视网络全覆盖。 

表4.1 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 

 

数字支撑 

4.2.1 综合服务平台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围绕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包括村级数据库、村级涉农信息

公开和村级应用。其中信息安全须符合GB/T 20984的要求，数据库建设须符合DB32/T 2290中章节3.3.3

的相关要求。 

4.2.2 数据库建设 

建立人口、房屋、企业等农业农村相关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村内人口、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经

营主体、房屋、产业等农村管理数据以及农田耕地、宅基地、水域等自然资源数据。 

4.2.3 数据汇聚 

使用遥感设备、物联网设备和各类终端汇聚农业资源数据，数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结构化数据、GIS

图层和影响等。 

4.2.4 数据治理 

4.2.4.1建立数据资源目录，目录包括资源分类、资源名称、资源代码、资源摘要、开放属性等核心元

数据。 

4.2.4.2 村应完成数据脱敏、数据加密、数据防泄漏、数据分析安全，实现数据使用的安全保护，数据

应符合 GB/T 39477。 

4.2.5 数据开放 

村应根据数据安全级别和要求，分级对外开放。根据实际情况，定期进行数据更新。不以任何方式

将获取的开放数据提供给非授权第三方。 

4.2.6 数据利用 

村应整合多元数据，提供相关决策支持和管理工具，实现数据服务乡村管理。 

4.2.7 网络安全 

村应实现网络安全应急指挥、攻击溯源、监测预警。 

4.2.8 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指标说明 

1 

数字支撑 

综合服务平台 评分项 村自建或使用上级部门的综合服务系统 

2 数据库建设 评分项 
建立农村数据治理表单，内容包括人口、

房屋、宅基地等。 

3 数据汇聚 加分项 利用遥感设备、物联网设备和各类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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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涉农数据资源。 

4 数据治理 加分项 
建立数据资源目录，保障数据传输、数据

存储安全。 

5 数据开放 评分项 
具备与上级政府机构、社会单位等进行数

据共享交换的能力。 

6 数据利用 加分项 
以数据为支撑，开发农村发展需要的数据

产品和应用，充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 

7 网络安全 评分项 
建立网络安全防护机制，获得网络安全二

级认证。 

表4.2 数字支持评价指标体系 

 

和美乡村 

4.3.1 垃圾分类 

村应建立垃圾分类治理长效机制，使用无锡市垃圾分类监管系统、智慧环卫移动应用。实现村庄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率达到100%。 

4.3.2 污水治理 

村应建立生活污水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长效管理机制，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农村污水处理运行情况

开展在线监控和动态录入。 

4.3.3 村民自治 

村应引导村民进行人居环境和生态治理的有效自治，通过“随手拍”等有效方式，实现对村容村貌

监督管理。 

4.3.4 环境监测 

村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村庄空气质量、地表水质和土壤环境进行监测。其中空气质量指标包括细颗

粒物等，地表水质指标包括水压、水质、药剂投加量等，土壤环境指标包括土壤透水性、透气性、ph

值等。 

4.3.5 绿色生产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注册登记，按规定对农产品实行快检，并将数据实时上传上级平台。对列

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的农产品进行防伪，具体参考GB/T35873的相关内容。 

4.3.6 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指标说明 

1 

和美乡村 

垃圾分类 评分项 
利用信息技术采集农村垃圾分类信息并上

传至管理平台。 

2 污水处理 加分项 
利用信息技术对农村污水处理运行情况开

展在线监控和动态录入。 

3 村民自治 加分项 
引导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网络监督，持

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4 环境监测 加分项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村庄空气质量、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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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和土壤环境进行监测。 

5 绿色生产 加分项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注册登记，按规

定对农产品实行快检，并将数据实时上传

至上级平台。 

表4.3 和美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数字治理 

4.4.1 数字党建 

通过互联网、新型媒介等方式，建设党建党务门户，多渠道为农村党员和队伍提供党建宣传、党务

公开、党员网课、资讯推送等服务。 

4.4.2 积分治理 

4.4.2.1 村应建立积分管理制度，定期进行积分考核。 

4.4.2.2 村应使用信息化系统管理积分，包括积分记录、积分统计、积分公示等。 

4.4.2.3 村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线上积分核销、自动积分兑换机器等积分兑换机制。 

4.4.3 村务公开 

4.4.3.1 村应定期在互联网平台公示村务、财务等信息。 

4.4.3.2 村应熟练使用省、市、县三级“三资”监管平台，及时推送数据至上级平台。 

4.4.4 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指标说明 

1 
数字党建 

 

党务管理 
评分项 

通过互联网、新型媒介等方式，建设党建

党务门户，多渠道为农村党员和队伍提供

党建宣传、党务公开、党员网课、资讯推

送等服务。 

2 党建品牌 加分项 借助村历史文化等建立党建品牌。 

3 

积分治理 

积分治理机制 评分项 
建立积分治理机制，并至少每半年进行一

次机制考核。 

4 线上积分管理 评分项 
在乡村治理中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积分

制”管理，形成动态积分管理。 

5 积分核销 加分项 
通过自动兑换机器、系统等方式进一步简

化村民兑换积分。 

6 

村务管理 

村务公开 评分项 
村务、财务信息在网上进行公开，并为村

民自治提供互联网途径。 

7 “三资”管理 评分项 
使用省、市、县级“三资”监管平台，及

时上报数据。 

表4.4 数字治理指标体系 

 

数字惠民 

4.5.1 数字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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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根据村内管理权限，向村民发布政务办理信息，在线完成信息填报、层级审核、流转公示流程等

政务服务事项。 

4.5.2 数字医疗 

依托5G网等技术，实现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完善现有村级卫生服务体系。 

4.5.3 数字教育 

4.5.3.1 村应建设多媒体教室，数字化终端等设备开展教学。 

4.5.3.2 村应开展新农民新技术教育、APP应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和乡村网络文化宣传等培训。 

4.5.3.3 村根据村实际情况建设智慧图书馆，智慧课堂等公共服务场所。 

4.5.4 数字养老 

4.5.4.1 村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高龄人员信息库，服务管理村内高龄人员。 

4.5.4.2 村根据实际情况提升老人活动场所的数字化水平，利用信息化技术提供智慧养老服务。 

4.5.4.3 村根据实际情况，为老年人配备可穿戴智能设备、呼叫设备等智能化产品。 

4.5.5 数字普惠金融 

4.5.5.1 村内配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一体化服务机器。 

4.5.5.2 村定期向村民普及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网上保险等数字金融培训服务。 

4.5.5.3 村根据村实际需求，与银行、保险、农担等金融机构合作，推动涉农信贷和涉农保险服务入村。 

4.5.6 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指标说明 

1 数字政务服务  评分项 
利用信息化手段，为村民办理日常政务服

务事项。 

2 数字医疗  评分项 

运用基础信息通信网络、信息化医疗设备

等，与传统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健康服务

深度融合，提供健康档案、分诊转院、电

子处方、家庭医生签约、上门问诊预约、

老年人免费体检管理等线上医疗服务。 

3 

数字教育 

教学场所 评分项 
为村居民提供多媒体教室等公共服务场

所。 

4 教学内容 评分项 

开展包括新农民新技术教育、各类APP使

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和乡村网络文化宣

传等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 

5 智慧教学 加分项 
为村民提供智慧课堂、智慧图书馆等公共

服务场所。 

6 

数字养老 

养老档案 评分项 建立高龄人员线上养老档案。 

7 养老服务 加分项 

应用相关信息系统，为村内老人提供服务

工单、养老知识推送、用药提醒、独居老

人关护等智慧养老服务。 

8 养老硬件 加分项 
结合集中或居家养老模式，为村内老年人

配备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康养设备和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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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 

9 

数字普惠金融 

金融服务 评分项 
村内配备多功能自助终端，提供便捷金融

服务。 

10 金融培训 评分项 
定期为村民提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网

上保险等数字金融培训服务。 

11 金融创新 加分项 村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统一模型。 

表4.5 数字惠民指标体系 

 

数字产业 

4.6.1 数字农业生产 

4.6.1.1 大田种植数字化。有条件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部署农情信息、农田环境、作物长势等信息采集

传感器，并上传统一智慧种植管理信息系统。 

4.6.1.2 设施园艺数字化。有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设施种植大户配置设施园艺相关的智能感知、智

能分析、智能控制技术与装备，实现设施园艺作物生长过程远程智能调控。 

4.6.1.3 种业数字化。推进种质资源信息集成化管理，形成农业种质资源目录，提供集种质资源信息发

布、共享利用于一体的“一站式”线上服务。 

4.6.1.4 畜牧业数字化。推广自动环控、自动饲喂、自动清粪、视频监控等智能设施设备，实现环境监

测控制、畜禽数字化管理等。 

4.6.1.5 渔业数字化。推进水体环境监测、饵料精准投喂、病害监测预警、循环水智能控制、养殖网箱

自动控制、无人机巡查等智能装备普及应用。 

4.6.1.6 农业装备数字化。推进北斗导航、自动驾驶、智能传感器等技术在农业装备中的应用，推广智

能农机、无人机等智能装备应用，促进传统农业装备数字化转型。 

4.6.2 数字农业服务 

4.6.2.1 村根据村内实际农业生产情况为小农户、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农业生产、农技指

导、动植物疫病防控、农机作业等服务。 

4.6.2.2 农业生产性服务各类主体配合应用统一平台，提供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信息。 

4.6.3 乡村新业态 

4.6.3.1 村根据村内产业情况开展乡村旅游数字提升行动，运用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新

模式。 

4.6.3.2 村根据村内产业情况建设创意农业、乡村旅游和农业电子商务等产业。 

4.6.4 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指标说明 

1 

数字农业生产 

大田种植数字化 加分项 

部署农情信息、农田环境、作物长势等信

息采集传感器，推动大田种植的智能化管

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2 设施园艺数字化 加分项 

应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和智能控制技术，

实现设施园艺作物的精准化管理，提升设

施园艺农业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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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业数字化 加分项 

建立农业种质资源信息库，推动种质资源

的数字化管理和共享，提升种业科技创新

能力。 

4 畜牧业数字化 加分项 

推广自动环控、自动饲喂、视频监控等智

能设施设备，提升畜牧业的自动化水平和

生产效率。 

5 渔业数字化 加分项 

应用水体环境监测、饵料精准投喂、病害

监测预警等技术，提升渔业的智能化管理

和资源利用效率。 

6 农业装备数字化 加分项 
推广智能农机、无人机等智能装备应用，

促进传统农业装备数字化转型。 

7 

数字农业服务 

农户服务 加分项 

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农技指导、动植物

疫病防控、农机作业等数字化服务，提升

农业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 

8 农业生产服务 加分项 

建立统一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平台，整合农

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信息资源，

提升农业产业链的协同效率。 

9 

乡村新业态 

创意农业 加分项 

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打造蔬果采摘、农事

体验等创意农业项目，提升农业的附加值

和吸引力。 

10 乡村旅游 加分项 

利用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资源，推动乡

村旅游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旅游服务的智

能化水平。 

11 农业电子商务 加分项 

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建设，促进农产

品流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表4.6 数字产业指标体系 

5 评价实施 

组织与实施 

评价工作由市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委托第三方成立满意度调查组和由农业农村信息化领

域经验丰富的人员或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共同负责具体评价实施，评审小组包括现场踏勘组和评审专

家组，其中评审专家组不少于5人。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由基础设施、数字支撑、和美乡村、数字治理、数字惠民和数字产业组成。详细评价内容

见本文章节4. 

评价结果 

评价工作完成后由评审小组形成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包括评价得分、评价得分情况分析以及改进  

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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